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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快，无形资产在我国许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为了进一步规范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

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方面的会计信息，以我国已有的关于无形

资产会计核算和披露规范为基础，吸收借鉴国际会计界对其

研究的最新成果，制定和颁发关于我国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方

面的规章制度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了。 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制度》（2000.12.29）和《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

（2001.1.18）（以下简称《制度》、《准则》），分别从定

义、确认、计量、会计科目的设置、会计分录的编制、后续

支出、摊销、减值、处置和报废，以及披露等方面对企业无

形资产的会计核算及信息披露要求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但是

从《制度》和《准则》的内容来看，一些方面尚不够严密且

缺少可操作性，给企业在具体核算无形资产时带来困难。本

文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且提出进一步予以规

范化的修改意见。 Ⅰ。关于“接受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

会计核算问题 要对无形资产进行合理的会计核算，首先要对

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制度》和《准则》都将无形资产定

义为“企业为生产商品或者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

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也

就是说，无形资产是指那些由特定主体控制的不具有独立实

体，而对生产经营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并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经

济资源；无形资产拥有非实体性、垄断性、收益性和不确定



性等特点。 其次，无形资产既属“资产”范畴就与其他资产

一样，按照一定的计量标准计价并且予以入账。《制度》和

《准则》分别对企业通过购入、非货币性交易换入、债务重

组、接受捐赠，以及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等方式取得无形资

产的入账价值作了恰当的规定，并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对“接受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 入账价值问题，《制度》和

《准则》规定：“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投资各方确

认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但企业为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

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该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账面价值作

为入账价值。”《准则》的“指南”指出，“对于企业为首

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由于发行当时股

票没有明确的市价，因而应以该无形资产在对方（即投资方

）的账面价值入账。这也说明，如果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

在投资者账上没有记录，那么首次发行股票的企业在接受这

项无形资产时不应将其入账。”而《制度》在介绍“无形资

产”会计科目的使用说明中还规定了“企业用无形资产向外

投资，比照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处理。” 这里会有三种情况

： 第一，投资方已经将投出的无形资产在自己的账面上进行

了记录，而且账面价值正好或者大于发行给投资方的股票面

值。这种情况下，从投资方来看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非货币

性交易，而从接受投资方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为企业是按照股

票面值或者溢价发行股票。例如：A公司以账面价值为50000

元的某项无形资产投资于B公司，取得B公司首次发行的普通

股3000股（每股面值10元，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这里假

定A公司是以成本法进行核算的）。 A公司投出无形资产时的

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50000 贷：无形资产



50000 B公司接受该项无形资产时的会计分录： 借：无形资产

50000 贷：股本 30000 资本公积 20000 第二，投资方也已经将

投出的无形资产在自己的账面上进行了记录，但是账面价值

小于发行给投资方的股票面值。这种情况下，接受投资方再

按《制度》和《准则》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的话，就等于允

许我国的企业可以折价发行股票，这与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

相违背。仍以上例为例（假定A公司取得B公司普通股6000 股

，其他条件不变）。 A公司投出无形资产时的会计分录同上

。 B公司接受该项无形资产时就只能编制如下的会计分录了

： 借：无形资产 50000 资本公积 10000 贷：股本 60000 其会计

核算的结果就变成以50000元的价格折价发行了60000元面值的

股票。 第三，投资方由于某些原因而没有将投出的无形资产

在自己的账面上进行记录，这种情况在会计实务中确实存在

。但是，如果仍要执行《制度》和《准则》的规定，企业就

无法进行账务处理了。还以上例为例，只是假定A公司并未

在有关账户中反映过该项无形资产。 A公司在投出无形资产

时比照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必须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

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其编制的会计分录将会是： 借：

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0 贷：无形资产 0 B公司在接受该项无形

资产时也只能按照投资方账面价值的“0”来编制会计分录了

： 借：无形资产 0 资本公积 30000 贷：股本 30000 这样一来

，A公司不能反映对外投资的价值，投出去的无形资产就被

“蒸发”掉了；而B公司明明已经发行了一定量的股票给投资

方，但是也不能反映通过筹资所“获得”的资产，那就相当

于折价到将这批股票白白地送给投资方了。 笔者认为，有关

的会计制度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定应该修改为“企业为首次发



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该无形资产在投

资方的原账面价值（无形资产原账面价值等于或大于发行给

投资方股票面值时）或者以发行给投资方的股票面值（无形

资产在投资方无账面价值或者无形资产原账面价值小于该批

股票面值时）作为入账价值。” Ⅱ。关于“出售无形资产”

的会计核算问题 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可以依法转让，其方

式有两种，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是转让无形资产的使

用权。这里提到的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售

无形资产。企业在出售无形资产时，主要是进行“注销无形

资产账面价值”、“取得转让收入”以及“反映各种与转让

无形资产有关的费用支出”等方面的账务处理。 如何进行“

出售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准则》规定，“

企业出售无形资产时，应将所得价款与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准则》的“指南”解

释，“出售无形资产所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中的

收入定义。因此，出售无形资产所得应以净额核算和反映”

；《制度》在解释有关的会计科目使用时规定为，“企业出

售无形资产，按实际取得的转让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

科目，按该项无形资产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借记 ‘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科目，按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贷记‘无形资产

’科目，按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贷记‘银行存款’、‘应交

税金’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 ‘营业外收入-出售无形资产

收益’科目或者借记‘营业外支出一出售无形资产损失’科

目”，“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无直

接关系的各项收入，包括⋯⋯出售无形资产收益等”，“营

业外支出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各



项支出，如⋯⋯出售无形资产损失等”。 这些规定中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应该将“出售无形资产的净损益”计

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原先的有关会计制度

不管是“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还是“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

”，都要求将它们的损益分别计入“其他业务收入”或者“

其他业务支出”，就显得有些牵强。“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

” 就好比是企业的一项临时性出租业务，将其作为企业的其

他类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转让无

形资产所有权”就应该看作是企业的一项偶然性的、非营业

范围内的经济行为，现行《制度》和《准则》要求将其净损

益计入“营业外收支”就比原来的规定合适多了。 上文提到

的一些规定看起来很规范，其实在企业的会计实务中很难，

因为无形资产出售业务的各项工作往往不可能全部在同一天

完成，前后可能会相差一段时间。于是，在进行此项业务会

计核算时就会产生如下一些问题：首先，与“出售无形资产

”有关的某些事项（比如企业的收款业务和付款业务等）在

发生的当时（不可能等到计算出最终的出售净额时再进行会

计核算）就必须按照其发生额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届时企业

就无法编制出合理的会计分录，如果编制成如下的会计分录

又违反了现行的有关规定，因为“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

支出”会计科目只能反映出售无形资产的净收益或者净损失

，而不能反映出售无形资产的毛收入或毛支出： 借：银行存

款 借：营业外支出 贷：营业外收 贷：银行存款 应交税金 其

次，在“出售无形资产”整个过程没有结束之前，谁也不能

武断地认为此项出售结果一定形成“出售净收益”或者产生

“出售净损失”，也就是说，企业实际上没有办法按照“无



形资产出售净额”来进行会计核算和反映。 再有，当与出售

某项无形资产有关的各项业务发生在不同月份时，即使企业

已经将出售收入和出售支出分别计入了“营业外收入”和“

营业外支出”，因为“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都是

损益类科目，每个月末都要将其发生额转入“本年利润”科

目而不保留余额的，由于跨越不同会计期间的缘故，企业依

然无法实现对 “出售无形资产”采用净额加以核算和反映的

目的。 笔者认为，在核算“出售无形资产”会计业务时完全

可以参照核算“固定资产出售”的办法，设置一个类似于“

固定资产清理”的会计科目-“无形资产处置”（具体的名称

尚可探讨）会计科目解决以上问题。 为此，《制度》可以这

样规定：企业在出售无形资产时，利用“无形资产处置”会

计科目“注销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核算出售过程中所发生

的“转让收入”以及与之有关的“费用支出”等。在办理无

形资产转让手续时，按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借记“无形资产

处置”科目，按该项无形资产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借记 “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按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贷记“无形资

产”科目。结算出售无形资产价款时，借记“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无形资产处置”科目。核算出

售无形资产的相关费用和应交营业税时，借记“无形资产处

置”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等

科目。在出售无形资产的各项事务全部完成以后，结转出售

无形资产净收益时，借记“无形资产处置”科目，贷记“营

业外收入-出售无形资产收益”科目；结转出售无形资产净损

失时，借记“营业外支出-出售无形资产损失”科目，贷记“

无形资产处置”科目。“无形资产处置”科目的期末余额分



别反映尚未完成出售无形资产全过程的净损失或净收益。 例

如甲公司4年前支付550000元的买价和10000元的相关费用购入

一项专利权，该专利权的法定使用年限还剩10年；甲公司还

为此专利权计提过减值准备10000元。甲公司现以460000元的

价格将其转让给丙公司，支付了注册登记费27000元，营业税

率5%，甲公司应该编制如下一些会计分录： ①借：无形资产

处置 390000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0000 贷：无形资产 400000 ②

借：银行存款 460000 贷：无形资产处置 460000 ③借：无形资

产处置 50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23000 银行存款 27000 

④借：无形资产处置 20000 贷：营业外收入出售无形资产收

益 20000 如果上例中甲公司是以42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丙公司

的话，那么会计分录就变成： ①借：无形资产处置 390000 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 10000 贷：无形资产 400000 ②借：银行存款

420000 贷：无形资产处置 420000 ③借：无形资产处置 48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21000 银行存款 27000 ④借：营业外

支出出售无形资产损失 18000 贷：无形资产处置 18000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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